
寻府办字[2022]87 号

【现行有效】关于推动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

服务发展的若干激励政策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促进 3 岁

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赣市府办发

〔2022〕6 号）、《寻乌县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

展实施方案》（寻府办字〔2021〕32 号）文件要求，促进全

县婴幼儿照护服务事业健康发展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相

关若干激励政策。

一、激励范围

经县卫健委完成备案审批的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机构。

1.公办托育机构：纯托育机构和托育一体化园；

2.民办托育机构：纯托育机构和列入招商引资项目的托

幼一体化园；

3.“养育未来”托育机构。

二、激励时间

2022 年 9 月—2024 年 8 月



三、激励政策

1.支持申请每个托位 1 万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

金；

2.机构运营期间以实际招收人数，按每人每月 200 元的

标准给予运营补贴，其中：市级补贴 20%，县级补贴 80%。

3.公职人员子女入托以上托育机构就学，给予允许夫妻

所在单位按每人每年各报销 1500 元保教费的政策。所需费

用由单位自筹发放。

四、申报方式

1.托育机构于每年 1 月和 6 月提交本学期补贴相关资

料，具体申报流程由县卫健委、县财政局商定后另行联合下

文；

2.补贴申报材料经县卫健委审核后统一报送县财政局

审批后发放。

五、资金来源

县级运营补贴资金由县财政全额保障，并列入卫健委部

门预算，由县卫健委根据各托育机构申报实施情况据实拨

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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